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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 长： 杜 鼎 侯凤贞

成 员： 李曹龙 张大永 赵鸿萍 胡建华 廖 俊

秘 书： 朱 赫

学院推免工作的相关细则、制度及拟推荐名单等重要事项均

须事先以书面或会议形式向院党委汇报，并报送至校推免工作领

导小组备案，纪检委员要对本学院推免工作实行全程监督。

二、推荐名额

学校今年下达我院共 14 个推免指标，分配给信息管理与信

息系统专业。

三、推免程序

（一）资格审核

依据《中国药科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

生工作管理办法》（药大教[2021]158 号）中的相关规定，符合

基本条件的学生需根据《中国药科大学推免生综合成绩计算办

法》（药大教函[2021]45 号）向辅导员提供证明材料，逾期不提

交者综合素质成绩记为零分。如申请推免的学生提交的学术创新

成果合作人是直系亲属或利益相关者，须主动向学院报备申明。

（二）成绩计算

辅导员负责按照以下公式计算所有符合基本条件学生的综

合成绩，计算方法参见《中国药科大学推免生综合成绩计算办法》

（药大教函[2021]45 号）。

综合成绩 = 学习成绩×90% + 操行成绩×5%+ 综合素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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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绩。

（三）确定推免名单

经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审核后，符合推荐条件的学生均须

填写《中国药科大学推免生申请表》（见附件），学院按照推免

综合成绩从高到低的排序方式确定获得推免资格的学生名单并

予以公示。获得推免资格但放弃推免的学生须提交放弃声明，逾

期未提交申请表者视为主动放弃推免，公示期满学院将根据综合

成绩名单实施顺位替补。

四、推免纪律与监督

1.建立健全回避制度，推免相关工作人员有直系亲属或利益

相关人员报名参加学校推免招生工作的要主动报备。对未按规定

报备声明回避关系的推免工作人员，学院学校将依规依纪严肃处

理。

2.不主动报备与学术创新成果合作人的直系亲属或利益相

关者关系的推免生，以及推免生网上报名结束后再申请放弃推免

的学生将视为不诚信行为。对未按规定报备声明回避关系且影响

推免过程和结果公平公正的学生，学校将取消其推免资格。

3.学生与直系亲属合作的科研成果、竞赛奖项等仅作为参

考，不纳入学生本人综合素质成绩的计算，同等条件下可优先考

虑。

4.推免工作纪检负责人：芦金荣；监督电话：86185173；监

督邮箱：l_john81@sina.com。

五、工作安排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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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月 10 日，学院召开党政联席会通过推免实施细则。

9 月 10-12 日，学生提交材料，辅导员计算综合成绩。学院

审核资格材料。

9 月 13 日上午 10：00 前，将学院推免工作领导小组名单、

推免工作细则、名额分配方案交教务处备案；将初审符合资格的

科研创新成果材料交学校专家审核小组审核；

9 月 14-16 日，学院公示；

9 月 16 日 10:00 前，向教务处提交学院推免生名单。

六、其他

自此文发布之日起，原《理学院 2021 届本科毕业生推荐免

试攻读研究生工作实施细则》（理学院[2020]11 号）废止。

附件：1.中国药科大学推免生申请表

理学院

2021 年 9 月 13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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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中国药科大学

届推免生申请表

学号 姓名 出生日期

照片

（一寸彩色

免冠照片）

性别 民族 政治面貌

学院 专业

手机号
综合成绩

（小数点后四位）

英语（六级/专四）

成绩
专业（方向）排名 第 名/共 人

计算机二级成绩 电子邮箱

本人已阅读并了解《中国药科大学推荐优秀应届本科毕业生免试攻读研究生工作管理

办法（修订）》，本人自愿提出申请为中国药科大学 届推免生。

获得推免资格后，本人郑重承诺不自行放弃推免生资格，否则愿承担由此带来的相应

后果，接受学校相关处理。

本人签名确认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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思想品德

鉴定意见

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表现（包括政治态度、思想表现、工作学习态度、道德

品质、遵纪守法、诚实守信等方面）

鉴定人签字：

（学院党组织盖章）

年 月 日

学院

推荐意见
学院推免生工作小组组长签字：

（公章）

年 月 日

（此表正反打印，学院留存备案）


